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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与黑人民权改革：
国际史视野下的布朗案判决

谢 国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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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转变、美苏冷战的展

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国际社会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以及美国黑人争取民

权的国际转向，促使美国的种族问题日趋国际化。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和 “世界领
袖”地位，并努力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到资本主义阵营一边，美国政府不得不重

视保障黑人权利。在布朗案等系列黑人民权诉讼案中，司法部代表美国政府以
“法庭之友”身份提交书面陈述，从美国外交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要求废除种族隔离
制度。在布朗案中，最高法院在多个方面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从而最终作出了

推翻 “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判决。美国充分利用这一判决结果和有利的国际舆论，

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声誉。美国政府对布朗案判决的政治利用取得了一定效
果，而国际舆论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黑人民权改革。

关键词：国际史视野　黑人民权　布朗案　最高法院

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７日，美国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 （以下简称 “布朗案”）① 作出
历史性判决，认为 “实行隔离的教育设施乃是从来就不平等的”，一致同意推翻 “隔离但平等”

的原则。② 这一判决不仅从宪法意义上废除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且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勃兴

起到催化作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美国学界从多种视角进行了研究。③

通过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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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１７ＢＳＳ００２）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承蒙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北京大学
王希教授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批评指正，哈佛大学法学院迈克尔·克莱曼教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Ｋｌａｒｍａｎ）

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布朗案一共包括五个案件，分别选自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堪萨斯州、特拉华州和哥伦比亚特
区，反映了种族隔离教育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Ｂｒｏｗｎ　ｖ．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３４７Ｕ．Ｓ．４８３，１９５４，”Ｈｅ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该
引文注释出自 Ｈｅ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数据库）的Ｕ．Ｓ．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美国最高法院资料库”数据库，

网址：ｈｔｔｐ：／／ｈ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ＨＯＬ／Ｉｎｄｅｘ？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理查德·克鲁格和马克·塔什内特强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的司法斗争作用。克鲁格认为，该组织实施谨慎的司法斗争战略，通过长期的诉讼
挑战种族隔离制度，终于在布朗案判决中取得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胜利。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ｌｕｇｅｒ，

Ｓｉｍｐｌ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ｒｏｗｎ　ｖ．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法诉讼斗争，以及以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 （Ｅａｒｌ　Ｗａｒｒｅｎ）为首的最高法院对黑人民权事业的
支持。然而，民权运动和围绕民权展开的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深受复杂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布朗
案的诉讼与判决过程也不例外。在德里克·贝尔看来，冷战增加了美国政府和民权运动之间
“利益趋同”的机会，推动了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作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①玛丽·杜兹
亚克提出了 “冷战使得废除种族隔离势在必行”的命题。在战后一系列黑人民权诉讼案中，司
法部以 “法庭之友”（ａｍｉｃｕｓ　ｂｒｉｅｆ）② 的身份提交书面陈述，把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关系的批评
作为推动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重要理由。而布朗案判决则有利于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
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托马斯·博斯托尔曼认为，应从冷战背景思考美国种族关系
的变革和布朗案判决。阿扎·雷顿论述了战后国际因素在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种族问题上的重要
性。克莱曼也强调，美国政府把冷战视作重要因素，推动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作出了废除种族
隔离制度的判决。③

国际史视野下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美国行政当局如何利用冷战带来的国际压力来推动国内的

民权改革，却往往忽视了最高法院对国际因素的考虑。此外，战后美国种族问题的国际化、美
国政府和社会对布朗案判决的政治利用，尤其是在国际上重塑美国国家形象等问题，仍有待深
入研究。本文围绕冷战、美国国家形象和黑人民权改革来重新审视布朗案判决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重点论述以下几个问题：战后美国的种族问题为何演变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政府
如何处理令其在冷战外交中难堪的种族问题，以及如何努力推动布朗案判决朝着废除种族隔离
的方向前进？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国际因素对 “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废除起到了什么作用？

布朗案判决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美国种族关系中的这一重大变化？美国政府和社会又怎样利
用这一判决结果在国际上重塑美国的国家形象？而这些努力又起到了何种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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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１９７６）塔什内特把视野延伸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早期的诉讼活动，强
调该组织早期的民权斗争对布朗案胜利的重要性。 （参见 Ｍａｒｋ　Ｖ．Ｔｕｓｈｎｅｔ，Ｔｈｅ　ＮＡＡＣＰ’ｓ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２５－１９５０，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凯文·麦克马洪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总统权力扩张和改组最高法院的视角，解释２０世纪四五
十年代最高法院在种族问题上的转变。 （参见 Ｋｅｖｉｎ　Ｊ．ＭｃＭａｈｏｎ，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ｏｎ　Ｒａｃ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Ｐａｖ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Ｂｒｏｗ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此外，克
莱曼认为，种族关系中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变化，是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推翻 “隔离但平等”原
则的重要原因。（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Ｋｌａｒｍａｎ，Ｆｒｏｍ　Ｊｉｍ　Ｃｒｏｗ　ｔｏ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ａｃｉ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①　参见 Ｄｅｒｒｉｃｋ　Ａ．Ｂｅｌｌ，Ｊｒ．，“Ｂｒｏｗｎ　ｖ．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３，ｎｏ．３，１９８０．
“法庭之友”，即法院的朋友，“指非诉讼当事人但对案件实质问题有重大利害关系，主动申请或应法院
要求而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的人”。需要说明的是，“在诸多的法庭之友的主体中，美国的副检察总长
发挥的作用最大，在最高法院，其几乎排他性地代表了执行部门和联邦政府”。参见肖永平、李韶华：
《美国法庭之友制度的价值纬度与实证研究》，《东方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２１、１２８页。

参见 Ｍａｒｙ　Ｌ．Ｄｕｄｚｉａｋ，“Ｂｒｏｗｎ　ａｓ　ａ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Ｃａｓｅ，”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９１，ｎｏ．１，

２００４；Ｍａｒｙ　Ｌ．Ｄｕｄｚｉａｋ，“Ｄｅ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１，ｎｏ．
１，１９８８；Ｍａｒｙ　Ｌ．Ｄｕｄｚｉａｋ，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Ｔｈｏｍａｓ　Ｂｏｒｓｔｅｌｍａｎｎ，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Ｌｉｎ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ａ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ｅ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Ａｚｚａ　Ｓａｌａｍａ
Ｌａｙ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４１－１９６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Ｋｌａｒｍａｎ，Ｆｒｏｍ　Ｊｉｍ　Ｃｒｏｗ　ｔｏ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ａｃｉ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一、战后美国种族问题的国际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高举 “四大自由”的旗帜，反对纳粹德国的专制和种族主
义。但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却与其宣传的自由价值之间形成鲜明的反
差，常常遭到纳粹国家的嘲讽。① 许多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国内的种族主义与 “美国信条”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ｒｅｅｄ）有着根本冲突。１９４４年，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冈纳·缪尔达尔
（Ｇｕｎｎａｒ　Ｍｙｒｄａｌ）撰写的 《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在美国甫一出版，② 便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③ 该书的部分内容在１９５４年布朗案判决中被最高法院引用，并对判决结
果产生了积极影响。缪尔达尔认为，“美国信条”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而这种 “两
难困境”又 “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关切”。对美国而言，一方面，任何对黑人的歧视将让美
国付出高昂的代价；另一方面，任何对黑人权利的保障将给美国带来丰厚的回报。在缪尔
达尔看来，“美国为了获得国际声誉、权力和未来的安全，需要向世界展示黑人可以令人满
意地融入美国民主之中”。④

在奉行孤立主义外交的时代，美国并不特别在意国内媒体、左派力量和国际社会对其种族
问题的批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发生了轰动世界的斯科茨伯勒案 （Ｓｃｏｔｔｓｂｏｒｏ　Ｃａｓｅ），种族
主义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１９３１年，亚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的地方法院以 “强奸罪”判处九名
黑人青少年死刑。后经医生对 “被害人”检查，证明 “强奸犯罪”纯系两名原告捏造。美国国
内外的进步力量对被告展开了长期的援救，并发动了揭露亚拉巴马州当局种族主义的斗争。据
学者克莱曼分析，尽管美国共产党和苏联对这起事件中的种族主义进行了广泛批评，但当时美
国对 “世界领袖”地位尚无特别兴趣，故该事件对美国而言 “后果并不严重”。⑤ 然而，在一定
意义上，二战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美国必须适应新的地缘政治。⑥

战后，美国以 “世界领袖”自居，其自由和民主因国内的种族主义备受考验。为了维护
“世界领袖”地位，美国把 “维持信誉和树立声望以及打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作为重要的外交目
标，以保持盟国忠诚，削弱敌国的意志，以及赢得中立国家的追随”。⑦ 然而，美国国际角色定
位的转变，使得国内的种族问题日渐成为美国外交的 “最大负担”。⑧ 美国民主因国内存在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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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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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尔达尔的 《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一书是研究美国民主与种族问题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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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世界领导地位的荣耀和负担：信誉焦虑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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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族歧视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嘲讽，尤其是来自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４９年，美国
驻苏使馆的一份报告说，“苏联媒体反复强调发生在美国的私刑以及存在的种族隔离、歧视和剥
夺黑人政治权利等问题。它们力图向世界构建一幅在目前的美国政府形式下，黑人饱受蹂躏以
及看不到任何改善自身地位希望的景象”。① 显而易见，“如果美国要在世界事务中充当道义上的
领袖，那么它首先应清扫自己的房子，不能对国内的种族歧视和隔离视而不见”。②

战后初期的冷战格局进一步把美国的种族问题推向国际舞台。美苏冷战使得 “美国信条”

与其种族政策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③ 种族问题已然成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
式竞争的重要内容。在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中，美国民主因国内的种族问题而处于 “受审之
中”。④ 苏联经常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把其作为 “对外宣传”的一部分。⑤ 有专家估计，在苏
联所有针对美国的宣传中，近半数涉及美国的种族问题。⑥ １９４８年，美国黑人活动家菲利普·

伦道夫 （Ａ．Ｐｈｉｌｉｐ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在国会作证说，种族隔离是苏联手中 “最大的宣传和政治武
器”。⑦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６８号文件预测，苏联不会放弃 “任何使美国受辱或丢脸的机
会”。⑧ 换言之，苏联总是利用美国在种族领域中的失败进行 “反美宣传”，⑨ 打击美国的声誉。

１９５２年，美国司法部作为 “法庭之友”在布朗案中坦言，“因为美国存在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所
以我们不断受到外国媒体的攻击”，“苏联发言人经常利用这种形势进行反美宣传，既在联合国
这个舞台上，也通过电台广播等传媒，把这种声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瑏瑠

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种
族问题的重要性。１９４５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沃尔特·怀特 （Ｗａｌｔｅｒ　Ｗｈｉｔｅ）

认为，如果美国的民主理想没有转变成现实，那么第三世界国家将被吸引到社会主义阵营
中。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约翰逊 （Ｍｏｒｄｅｃａｉ　Ｊｏｈｎｓｏｎ）警告说： “每延迟一天改革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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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制度，都是在促进共产主义在非洲和亚洲的传播。”① 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认识到，在全球
争取第三世界国家 “人民的心灵和思想”的斗争中，种族问题对美国相当不利，美国向这些国
家输出民主的能力受到了严重限制。② 此外，战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官员、外交家和访客
来到美国。他们中间不少人是有色人种，常被误作美国黑人，受到种族歧视。例如，１９４７年１１
月８日，海地农业部长弗朗索瓦·乔治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Ｇｅｏｒｇｅｓ）受邀前往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市开
会，却因 “肤色原因”被当地酒店拒之门外。③ 这类事件不仅令美国政府非常难堪，而且损害了
国家利益。它表明 “美国自由和平等的承诺是一句空话”，使得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形象十
分糟糕。④

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时期，种族问题重创了美国的国家形象，美国因此甚至遭到盟国媒体
的谴责。１９５１年２月４日，奥地利 《工人报》 （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发表了题为 《美国的悲剧》

的社论，声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西方批评都是反戈一击——— “指向美国民主的伪善，

这种民主允许基于肤色的理由进行种族迫害和剥夺数百万人的平等权利”，并指出 “当一个国家
不能消灭国内的不公时，是不可能作为自由和权利的斗士出现在世界上的”。１９５０年４月７日，

联邦德国 《劳动世界报》（Ｗｅｌｔ　Ｄｅｒ　Ａｒｂｅｉｔ）刊登了名为 《美国的黑人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
“美国的种族态度举世罕见”，“一方面，美国希望外国政府尊重每一个在海外的美国有色人种士
兵，以及惩罚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人。另一方面，一些美国黑人领袖却在国内被剥夺了获得完
全平等的权利”。１９５１年５月，比利时 《晨报》（Ｌｅ　Ｍａｔｉｎ）发表文章说，“种族主义犯罪是可憎
的。当这里一些国家、人民和种族相信自己比其他国家、人民和种族更为优越时，世界将永远
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和平”。⑤

与此同时，战后国际社会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随着１９４５年 《联合国宪章》和１９４８年 《世
界人权宣言》的生效，国际社会对种族问题的处理原则有所改变。二战前，各国外交家很少批
评其他国家对待国内少数族裔的方式。如果一个欧洲国家批评美国的黑人问题，那么美国有较
为充足的理由回应说，“这不关你的事”。但美国在签署 《联合国宪章》和 《世界人权宣言》后，

便难以像过去那样回应了。⑥ 正如美国基督教会联合理事会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３日致杜鲁门的信中所言，联合国通过了 《世
界人权宣言》，这表明，全世界的人民已经在人权问题上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每个人都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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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①

战后美国黑人社会更倾向于把种族问题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力图把种族歧视问题国际
化。１９４６年，美国的全国黑人大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ｇｒｏ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
愿，要求采取措施结束美国对黑人的种族压迫，制止和消灭基于种族、肤色的歧视与暴行。②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了由杜波依斯 （Ｗ．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等起草的 《向全世界呼吁》。这份长达１５５页的材料指控美国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存在广

泛的歧视黑人的现象，③ 并认为 “基于肤色的歧视不仅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是野蛮的”。④同年

１０月２７日，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 （Ｔｏｍ　Ｃｌａｒｋ）在波士顿发表演讲说，他对少数族裔得不到
平等和公正的对待而 “感到羞愧”。⑤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７日，美国的民权大会组织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向联合国提交 “反对大屠杀”的请愿书，指控 “美国政府犯有对黑人大屠杀的罪行”，

理由便是大多数黑人的生活因贫困和疾病等问题而受到了严重影响。⑥

美国众多社会团体与黑人组织桴鼓相应，从冷战形势的角度出发，呼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以解决 “美国的两难困境”。在布朗案中，美国教师联盟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以 “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最高法院提交书面陈述。该组织表示，在美苏冷战中，“美
国对印度及世界上其他深肤色的国家采取 ‘中立主义’深感忧虑。肤色因素是这些国家在冷战
中坚持 ‘中立主义’的重要原因。……在其媒体上，人们常常指出，在我们的民主声明和实际
行动之间，总是存在着一条鸿沟，至少就有色人种而言”。该组织认为，“在我们公民中消除基
于种族和肤色的障碍”，将有助于 “我们在广大的有色人种世界中累积善意”。因此，就布
朗案而言，作出废除教育中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将会向亚洲和非洲人民证明，“美国不只
是在口头上愿意致力于它确立的原则”。⑦ 美国犹太人大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也
以 “法庭之友”的身份提交了一份书面陈述，它深信，“种族隔离政策使美国人和美国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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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 度 遭 殃 。‘隔 离 但 平 等’原 则 造 成 了 仇 恨、恐惧和愚昧”。① 美 国 公 民 自 由 联 盟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Ｕｎｉｏｎ）等作为 “法庭之友”在其书面陈述中说：“美国正在从事意
识形态的世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民主的实践在海外受到密切的审视。……其他土
地上的人民不仅会收听赞扬我们民主的 ‘美国之音’，也会收听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我们
的敌人为了宣传的目的，专注于利用我们民主的弱点。……在那些我们正努力让他们保持在民
主阵营的国家中，我们在教育、就业、住房领域中的歧视性实践，都是他们新闻媒体负面评论
的对象。”②

１９５２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把布朗案等一组中小学种族隔离教育的案件上诉到了最高法
院。在原告的辩护词中，由于法律辩护的专业性，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强
调国际因素。但在来自哥伦比亚特区的诉讼案③的上诉书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强调，“我们
的国际关系、我们的自由概念以及我们对民主的信仰，是不可能与政府在哥伦比亚特区的教育
中强制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相一致的。我们国家的历史、黑人的忠诚以及最高法院的判决，均要
求谴责这种非美国式的实践”。④ １９５３年，当布朗案在最高法院重新开庭辩论时，全国有色人种
协进会的律师在上诉书中声称，“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国家的存亡与国内种族问题的解决
息息相关”。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能在国内实现种族平等，那么这将成为其在海外与苏联等社
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 “最强大的武器”。⑤

二、美国政府的冷战考量

在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支持的过程中，美国领导人 “格外重视美国的形象和声望”，甚
至 “把美国的信誉与冷战的成败联系在一起”。因为 “美国信誉受损或声望下降会给人留下共产
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活力、历史在苏联和共产党一边、共产主义代表未来潮流的印象，

而一旦这一印象形成，就会促使其他国家追随苏联而不是追随美国”。⑥ 对美国政府高层而言，

国内的种族问题不仅使美国十分难堪，而且导致国家形象和声誉严重受损。苏联牢牢捏住这一
软肋，使其 “受辱和丢脸”，试图掌握冷战话语的主动权。杜鲁门在日记中抱怨说，苏联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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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是 “我们外交关系的最大敌人”，“常常散布对我们不利的谎言”。①

虽然国内种族问题令美国难堪，但如果成功回应这一挑战，则会给美国信誉的提升和国家

形象的改善带来机遇。缪尔达尔相信， “黑人问题虽然是美国最大的失败，但对美国的未来而
言，也蕴含了无与伦比的机遇”。美国可以通过民权改革实现族裔之间的平等，提升自己的国际

形象和声誉。缪尔达尔认为，如果美国做到了这一点，那么 “美国爱国者的百年梦想以及给整

个世界像美国那样的自由和民主信条将会变成现实。美国可以向世人证明，白人和有色人种之
间的正义、平等和合作是可能的”。②

但由于联邦体制的原因，联邦政府在干预南部的种族问题上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南部白

人社会认为，处理黑人问题是南部的内部事务，强烈反对联邦政府的干预，批评联邦侵犯州权。

在美国国会，南部政治势力十分强大，把持着一些关键性的位置。为回避风险，即便像富兰克

林·罗斯福那样深孚众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在处理民权问题上也总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

度。③ 换言之，为获得南部政治势力对 “新政”和战时政策的支持，罗斯福不得不向这些保守势
力妥协，牺牲黑人利益。这使得十分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一改以往在黑人问题上的立场，成为黑人民权事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种族暴力的上升趋势，黑人对大选和政治影响力的增强，民权活动家日益强烈的进取精神，民权组

织活动能力的显著提升，以及杜鲁门早年的政治经验和个人信念，他对黑人民权和美国政治体制的

理解，都成为美国政府推动民权改革的重要因素。此外，杜鲁门政府之所以甘冒政治风险，也与
其国际考量密不可分。冷战形势迫使美国必须解决国内的种族问题，否则在同苏联的意识形态

竞争中就不具备 “强大的道德力量”。正如托马斯·博斯特曼所言， “如果撇开了冷战的背景，

那么在２０世纪后半期席卷整个南部且有着深远影响的变革就不可能被充分理解”。④

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杜鲁门大力进行民权改革。他提交民权咨文，提出民权立法议案，

颁布行政命令废除联邦政府部门和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发表支持黑人民权的言论。其目的是逐

渐消除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进一步废除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保障黑人享
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在多种场合，杜鲁门政府以冷战为由，试图解决国内的种族问题，推动黑

人民权向前发展。换言之，美国政府因为担心种族问题影响国家形象和声誉，所以更容易接受
黑人的民权诉求。这也给了黑人新的斗争工具来争取种族正义。⑤ 可以说，冷战是促成双方都朝

着实现种族平等方向迈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杜鲁门及其政府高官见证了１９４５年 《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他们已意识到国内的种族隔离
问题对美国外交的损害。⑥ 在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看来，当时苏联正在积极 “拉拢”新独立的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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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国家，如果美国仍坚持原有的种族政策，那么就不利于它在 “中间地带”同苏联的竞争。杜
鲁门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到为世界上其它国家树立榜样。我们目前的世界领袖地位，使我们有
一种神圣的责任，把美国人承诺的对 ‘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做好。我们失败的每一个例
子，都会被敌人所利用。当每一次我们所倡导的权利没有兑现给我们自己的公民时，我们就给
极权主义提供了磨坊中的谷物”。①

显而易见，杜鲁门认识到了种族问题对美国 “世界领袖”地位的重要性。种族问题不仅涉
及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形象和领导地位，还关涉到美国的领导能力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感召力，

深刻地影响了美苏争霸。如果美国打算领导 “自由世界”，就必须保障美国所有公民的自由；如
果美国宣扬其自由的生活方式是 “世界最大的希望”，那么就必须 “妥善处理自己的事务”。② 因
此，美国的黑人民权改革势在必行。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８日，杜鲁门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第３８届
年度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的国家长久以来都致力于保障全体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我深信
现在已到了一个转折点。最近发生在国内外的事件让我们意识到：今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
要保障所有美国人享有这些权利”。在杜鲁门看来， “若想获得被战争蹂躏的绝望人群的支持，

就必须向他们宣扬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和平解决诸多世界问题的持续斗争中，我们需要这样的
盟友……除非我们能证明民主的优越性，否则他们很容易受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诱骗而臣服于
虚假的安全”。③ 换句话说，为了更好地输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美国须向世界展示解决国内种
族歧视的决心和能力。

杜鲁门政府中的高官也认识到了黑人民权改革对美国 “世界领袖”地位的意义。１９４６年５
月８日，代理国务卿艾奇逊 （Ｄｅａｎ　Ａｃｈｅｓｏｎ）致信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 （Ｆａｉ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主席，忧心忡忡地说：

这个国家存在的针对少数种族的歧视，已对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着一种极其不利
的影响。我们被外国新闻报纸和发言人多次批评，在对待少数族裔方面还有许多有待改进
之处。虽然有时这些声明是夸大其词和不正确的，但它们全都准确地说出了一些基于种族、

信仰、肤色或国籍来源的歧视形式。我们常常发现，针对他国的批评，我们根本无法做出
令人满意的回击。我们在原则上维护的事务，与属于一种特殊情况的种种事实之间的差距，

可能大得难以弥缝。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少数族裔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表示质疑和怨恨，

那么这对两个国家加深理解和互信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这些质疑和怨恨的因素消除后，

我们才会有更好的国际关系。④

作为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艾奇逊从冷战的角度充分阐述了国内种族歧视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负
面影响。如果美国不在国内进行黑人民权改革，那么在与苏联的全面竞争中则毫无优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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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充当 “世界领袖”。此后，该信成为美国政府推动黑人民权改革的重要文献。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５日，杜鲁门向全国发表总统声明，颁布９８０８号行政命令，成立总统民权委
员会，调查战后的种族暴力事件。经过十个多月的调研，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９日，总统民权委员会
向杜鲁门提交了 《保障这些权利》的报告。该报告明确表示，“如今的黑人民权问题有了更多的
国际影响，美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理”。它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美国政府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上承担
更大的责任，“这分别是基于道义上的、经济上的和国际影响上的原因”。从国际影响上讲，国
内的种族问题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利益。总统民权委员会在 《保障这些权利》这份报
告中承认，在冷战环境中， “美国并不是如此强大，美国民主理想的最终胜利并不是不可阻挡
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忽视世界对我们或我们民权记录的看法和评价”。杜鲁门接受了总统民权委
员会提出的意见，并以 《保障这些权利》中的建议为蓝本，在１９４８年２月２日向国会提交了美
国历史上第一份总统民权咨文。为了减少南部的反对，杜鲁门把民权计划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
舞台上。他把民权与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联系起来，从外交和国际政治的角度论述了解决国
内黑人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美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求美国政府承担保护公民宪法
权利的责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在正在准备国际人权法。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遵守这项国际
公约……我们在这个方面必须承担起领导角色”。杜鲁门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激励那些自由遭到
了危险的人民，如果我们希望恢复那些已经失去了自由的人民对自由的期盼，如果我们希望实
现自己的承诺，我们一定要改正我们现行的民主中的不完美之处”。①

事实上，除杜鲁门及其政府高官外，一些重要的国会议员也认识到改善种族关系对美国国
家形象和领导地位的重要性。他们试图让其他议员认识到种族歧视对美国外交造成了严重损害，

并以此为由推动民权立法，从法律上消除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参议员约瑟夫·克拉克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ｌａｒｋ）认为，美国政府未能不分种族和肤色地保障所有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严重损害了我们
政府在自由世界营造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氛围的努力”。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 （Ｊａｃｏｂ
Ｊａｖｉｔｓ）提醒他的同事，共产主义反对美国做 “世界领袖”最有力的论据是：“告诉非洲和亚洲的
深肤色的人民，追随美国的领导将使他们受到种族歧视和隔离”，因为 “‘美国某些地区’的种
族隔离和歧视是被容忍的”。贾维茨认为，进行民权立法是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的 “最好答案”。②

１９５０年，参议员威廉·本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ｅｎｔｏｎ）在参加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立法辩论时，强调了
种族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民权问题有着 “巨大的但不大为人所知的世界
性影响”，“在这个高度危险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低估了这个弱点，那么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
的悲剧性的错误”。③ 但由于南部议员和共和党保守派议员的联合抵制，保障黑人民权的相关法
案难以在国会获得通过。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尤其是行政当局把种族问题与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联系起来，利用
行政命令、“法庭之友”等方式，推动黑人民权改革。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６日，杜鲁门颁布了９９８０号
和９９８１号两个行政命令。９９８０号行政命令声称，要在整个联邦机构中实行公平就业的政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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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种族、肤色、宗教或国别来源的因素而实行歧视。① ９９８１号行政命令宣布， “不考虑种族、

肤色、宗教或国别来源因素，给在武装力量中服役的人平等的待遇和机会”。② 不仅如此，为了
维护美国的国家形象和 “世界领袖”的地位，以及争取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站到自己这一边，

美国政府在布朗案等一系列民权诉讼中以 “法庭之友”身份提交书面陈述，从美国外交和国家
利益的角度，积极推动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

早在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司法部代表美国政府以 “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最高法院提交书面陈述，

明确反对种族歧视和隔离。在 “谢利诉克雷默案”（Ｓｈｅｌｌｅｙ　ｖ．Ｋｒａｅｍｅｒ）中，司法部以种族主义
对美国外交造成严重损害为由反对 “种族限制性契约”（Ｒａｃ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ｓ）。司法部
在书面陈述中声明，“在外交关系中，美国因国内的种族歧视事件而十分难堪”，并几乎完整地
引用了１９４６年５月８日艾奇逊致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主席的信。③ 最高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接受
了司法部的意见，对白人社区要求强制性执行 “种族限制性契约”的呼吁予以否定。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司法部再次代表美国政府以 “法庭之友”的身份在 “亨德森诉美国案”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ｖ．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中提交书面陈述：“在我们的外交关系中，种族歧
视是令这个国家难堪的根源。它给敌对的宣传势力提供了材料，甚至在友好国家中也增加了对
我们诚意的怀疑”。司法部除援引上述艾奇逊信件内容外，还从国际法的角度坦言美国的种族歧
视和隔离问题与 《联合国宪章》等文件精神相悖：“我们对种族歧视的反对已经以协约的形式确
定下来，并且达成了国际共识…… 《联合国宪章》第５５条规定，联合国同意促进 ‘全体人类之
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司法部强调，“我们以法
律的形式强制执行种族隔离，与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最高原则是难以相称的。如果这个国家不
仅实行种族隔离，而且还用联邦法律来维护这种做法，那么在世界舆论的批评面前，我们的地
位和立场都会受损”。④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考虑到司法部的建议，宣布在州际铁路餐车上实施种
族隔离是非法的。

同年１０月，司法部还在 “麦克洛林诉俄克拉荷马州案” （ＭｃＬａｕｒｉｎ　ｖ．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ｅｎｔｓ）中以 “法庭之友”的身份提交书面陈述：“这个国家黑人的从属地位，是美国民主最大
的未解决的任务”。该书面陈述援引杜鲁门在１９４８年提交民权咨文时的演讲内容，力推废除高等
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司法部认为，如果最高法院继续维护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实际上是赞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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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否定平等”原则的合宪性，那么人们可以想象 “民主的敌人将会利用这种判决，以达到他们的
目的”。司法部不无忧虑地表示，“体现在我们 《权利法案》中的思想将会被嘲讽为是有名无实的言
辞。我们所声称的和所实践的之间存在的差距，将被用来支持对美国民主虚伪和颓废的指控”。①

应该说，最高法院高度重视司法部的书面陈述理由。虽然它避免作出直接废除 “隔离但平等”
原则的判决，但认为俄克拉荷马大学仅仅因为麦克洛林的黑人种族身份，就拒绝让他享受与其
他学生同等的待遇，这是对该生的种族歧视。最高法院在判决意见中指出，该大学的做法 “违
反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的平等法律保护的原则，必须废止”。②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司法部开宗明义地提出，基于布朗案这一组关于中小学种族隔离教育的案件
所涉 “宪法问题的全国重要性”，它代表美国作为 “法庭之友”来提交这份书面陈述是 “合适
的”。该书面陈述的第一部分内容为 “美国的利益”，它以此为重点向最高法院强调废除中小学
种族隔离制度的必要性。该陈述书说：“种族歧视的问题在美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特别严重。这
座城市是美国的窗户，通过它，世界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子里面……外国官员和访问者自然会通
过他们在美国首都的经历和观察，来判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而首都的习惯 “不仅使美国的有
色人种公民感到颜面尽失，更是让这些外国来访者感到相当程度之尴尬”。此外，司法部再次援
引前述艾奇逊信件，强调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必须坚定地致力于消除其民主中的弊端，“为他
人树立榜样”。它坦陈，“美国存在的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对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有不利
的影响。种族歧视为共产主义宣传的磨坊提供了谷物。甚至在友好的国家中，他们对于我们致
力于民主信念的坚定毅力也有所怀疑”。③

该书面陈述在第三部分明确表明，强制性的种族隔离本身是违宪的种族歧视， “隔离但平
等”的原则自相矛盾。学校或其他公共设施仅仅基于种族或肤色因素而实行隔离，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能被视为是平等的。在第１４条宪法修正案的历史语境中，没有任何地方支持设施上的平
等只是物质上的平等。此外，遵循先例原则没有给予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免于重新审视和废
除的特权。司法部在结语部分重申，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对美国民主而言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
题，对我们信奉民主信念的诚意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挑战”。④ 最终，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作出了
历史性的判决，宣布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违宪。

三、最高法院判决的国际考量

从布朗案的判决意见来看，文本的具体内容并不包含明确有关冷战背景的词句，也没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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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ｎｏ．８，Ｏｌｉｖｅｒ　Ｂｒｏｗｎ，Ｅｔ　Ａｌ．，Ａｐｐｅｌｌａｎｔｓ　ｖ．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ｅｋａ，Ｓｈａｗｎｅｅ　Ｃｏｕｎ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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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明废除 “隔离但平等”原则是基于种族隔离对美国外交造成损害的考虑。因为从最高法院
的角度来说，对判决的考量一般限定在司法或与其直接相关的因素、范围之内。尽管如此，在
布朗案中，冷战与黑人民权之间的关系，仍是最高法院判决时的考虑重点。正如学者杜兹亚克
所言，最高法院必然会受时代的影响，任何对其判决的分析必须建立在一种更广泛的历史和文
化语境中。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最高法院在少数族裔权利领域带来了显著的进步。冷
战的意识形态以更重要和更有力的方式讲述着黑人民权的故事，并促使杜鲁门政府在这个问题
上采取行动。①

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当时最高法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 （或理由）废除中小学教育中的种族
隔离制度。其一，运用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来评估黑人学校与白人学校的条件是否真正平等。

其二，考虑州的种族隔离政策明显不利于黑人，违背了第１４条宪法修正案的 “平等保护条款”

的最初目的。其三，根据最高法院在１８９６年前的判决来评估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判决②违背了第

１４条宪法修正案。③ 但首席大法官沃伦并没有采用上述理由，而是接受当时社会学和心理学的
调查结果。根据这种新的社会科学成果，沃伦认为，“仅仅基于种族和肤色的原因，而将少数种
族的学生与他们年龄和资格相同的其他学生隔离开来，将会使被隔离的少数种族的学生对于自
己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将对少数种族的学生的心灵和思想造成一种不
可弥补的伤害”。因此， “隔离的教育设施根本就是不平等的”，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必须废
除。④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不同寻常的做法意味着最高法院在布朗案的判决上有不得已的苦
衷，很有可能还包含国际因素等法律之外的考虑。

实际上，在布朗案的判决词中，有一处脚注在不经意间 “泄露”了最高法院不能明言的
“秘密”。最高法院在这一脚注中明确表示，它广泛地引用了缪尔达尔的 《美国的两难困境：黑
人问题与现代民主》这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⑤ 该书认为，在黑人问题上，美国民主的理想与现
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如果美国决心在战后扮演 “世界领袖”的角色，那么必须解决好国内的
种族问题。这清楚地表明，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考虑了国际因素。该脚注被称为是美国最高法院
历史上 “两个最为著名的脚注之一”。⑥ 对于这一脚注，最高法院的法官和一些学者颇有微词，

纷纷指责它的出现意味着布朗案判决不是基于司法 （判例），而是基于社会科学。作为当时最高
法院的九名法官之一，汤姆·克拉克反对使用该脚注。他对瑞典学者缪尔达尔的名字以脚注形
式出现在首席大法官的判决意见书上表示质疑。他还告诉沃伦， “法官雨果·布莱克 （Ｈｕｇｏ
Ｂｌａｃｋ）也质疑这一做法”，因为该脚注 “将不会受到南部的欢迎”。⑦ 学者卢卡斯·鲍威认为，

该脚注 “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愚蠢的”。他说： “尽管布朗案的判决意见是虚弱的，但如果
没有这个脚注的话，它将会好很多。”在鲍威看来，该脚注对布朗案判决意见 “缺乏传统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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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６年，最高法院对该案的判决意味着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符合宪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种族隔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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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提供了不幸的补充”。① 但恰恰因为这一脚注的存在，不仅证明缪尔达尔的著作对布朗案判
决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证实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已经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令美国在国际
社会中极度尴尬的问题。

虽然在最高法院的诉讼卷宗中不易找到法官们对种族隔离问题的国际影响的讨论，但从其
著作、演讲等材料中不难发现，他们十分关心国内的种族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参与布朗案
判决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Ｄｏｕｇｌａｓ），在判决前夕尤为关心种族歧视对
美国的海外声誉和形象的负面影响。１９５１年，道格拉斯在 《陌生的土地和友好的人民》一书中
谈到他此前访问印度的经历和感受：“肤色意识在印度的国内外事务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其他国
家如何对待有色人种，是印度与其保持外交关系温度的一个重要考虑”。在新德里的第一次记者
会上，道格拉斯遇到的首个提问便是记者对美国种族政策的质疑——— “为什么美国宽容对黑人
私刑的行为？”这让他意识到，美国如何对待国内的有色人种，将是影响美印关系的一个关键因
素。② 换言之，美国要想在这场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的斗争中胜出，则必须消除国内的种族歧
视和隔离。

道格拉斯承认，“取胜的将是思想，而不是美元”。③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对此深以为
然：“冷战是一场思想战争，而司法将在这场战争中肩负重任”。④ １９５４年６月，沃伦告诉第四
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世界需要 “正义感，而不是强权感”。他认为，如果司法制度能够维护美
国的正义理想，那么 “你们和我可以对国内的正义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⑤ 同年，沃伦向美
国律师协会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发表演讲时强调，“我们美国制度与所有其他的一
样，在国内外处于考验之中”。沃伦主张，一个和平的世界，“将会通过思想而不是军备来实现；

通过正义感和相互的友谊而不是枪炮、炸弹和制导导弹来实现”。在他看来，在这场 “人类心灵
和思想”的竞赛中，“美国的理想是重要的”。⑥ 显而易见，首席大法官沃伦在对布朗案进行判决
时，十分清楚废除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对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性。

当１９５２年布朗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时，九名法官均为民主党人出身的总统任命。其中，五位
是罗斯福任命的，分别是道格拉斯、布莱克、斯坦利·里德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Ｆ．Ｒｅｅｄ）、费利克斯·法
兰克福特 （Ｆｅｌｉｘ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和罗伯特·杰克逊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Ｊａｃｋｓｏｎ）。其余四位是杜鲁门任
命的，分别是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 （Ｆｒｅｄ　Ｍ．Ｖｉｎｓｏｎ）、⑦ 哈罗德·伯顿 （Ｈａｒｏｌｄ　Ｈ．
Ｂｕｒｔｏｎ）、⑧ 谢尔曼·米顿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Ｍｉｎｔｏｎ）和克拉克。他们最初在布朗案上的立场并不一
致，但都是罗斯福 “新政”的信徒或 “热情的冷战勇士”。学者克莱曼认为，大法官们在涉及种
族平等权利的案件上，倾向于尊重美国政府的意见。而美国政府则委派司法部作为代表，以
“法庭之友”身份向最高法院提交书面陈述。司法部在战后一系列涉及黑人民权的诉讼中反复强
调，除非消除种族歧视和隔离，否则在世界面前，美国的国家形象会遭到重创。这种观点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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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９月８日，文森突然病故，艾森豪威尔总统随后提名沃伦为首席大法官。

法官伯顿为共和党人。



“乐曲进入到最高法院法官们的耳中”，① 他们耳熟能详。

事实上，在布朗案重新辩论阶段，司法部以 “法庭之友”身份提交书面陈述，是受最高法
院的邀请。② 另外，根据菲利普·埃尔曼 （Ｐｈｉｌｉｐ　Ｅｌｍａｎ）的口述材料不难发现，在布朗案等一
系列黑人民权诉讼案中，最高法院明显受到司法部书面陈述的影响。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６１年，埃尔曼
作为一名律师在司法部工作，并长期担任副检察总长的助理。在涉及种族问题的案件中，从
“谢利诉克雷默案”到布朗案，埃尔曼均代表司法部以 “法庭之友”身份起草书面陈述。早前，

在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他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兰克福特的法官助理。用法兰克福特的话说，埃尔曼
是他 “一生的法官助理”。③ 正因为这层关系，埃尔曼撰写的书面陈述对最高法院在布朗案判决
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法兰克福特就布朗案频繁地与埃尔曼进行交流，他
告诉埃尔曼他个人的想法和其他法官的意见。因此，埃尔曼能及时了解到最高法院法官们的立
场和观点的变化。埃尔曼说，要求南部各州 “以经过全面慎重考虑的速度”来废除学校种族隔
离制度的建议，是出自他本人而不是法兰克福特，但的确产生于两人之间的谈话。④ 此外，根据
埃尔曼的口述，法兰克福特非常肯定地认为，“应该从哥伦比亚特区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因
为该地被冠以国家橱窗之名。这个城市可以让外国大使们看到美国和美国民主的实践。如果我
们因为不能较好地实践平等的信念而导致良知蒙受尘埃，那么哥伦比亚特区就是我们开始清理
房屋的绝佳地点”。⑤

即使是立场比较保守的首席大法官文森，也感受到了冷战给美国种族关系带来的变化，因
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黑人民权改革。冷战初期，种族问题已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在这类事务
上，文森的立场从未与美国政府相左。对此，有学者认为，文森在政治上十分敏锐，他觉察到
美国政府在战后发出了不一样的信号，不再宽容种族歧视。可以说，把种族歧视与反共产主义
斗争联系起来，对文森支持黑人民权产生了作用。⑥ 其他法官也受到这方面影响。例如，１９５０
年在 “亨德森诉美国案”判决后，最高法院法官伯顿收到了一封信，赞扬他宣布州际铁路餐车
上种族隔离违法的观点。信中写道，这一判决剥夺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针对我们自由社会
战争的一个武器”。⑦ 与此同时，在布朗案判决前，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几乎都有外访经历。而这
一时期，美国的种族歧视常常是海外媒体报道的对象。国际社会对美国践踏黑人民权的批判，

这些法官们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们意识到，如果最高法院继续维护种族隔离制度，将对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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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造成严重损害。①

此外，仔细梳理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上的讨论以及达成妥协的过程，不难发现，法官们在国
际因素上的考虑，对于布朗案判决获得通过乃至达成一致性判决的结果十分重要。１９５２年１２
月，最高法院第一次讨论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合宪性问题时，法官们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

米顿、伯顿、布莱克和道格拉斯四名法官明确主张，种族隔离违背第１４条宪法修正案的 “平等
保护条款”。文森和里德两名法官倾向维持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法兰克福特、杰克逊和克拉
克三名法官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② 从诉讼案的讨论纪要、法官之间以及法官与法官助理之
间的书信往来看，国际因素对几位法官思想上的影响也得到部分体现。例如，法官助理威
廉·伦奎斯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Ｒｅｈｎｑｕｉｓｔ）在致法官杰克逊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普莱西诉弗格
森案的判决是正确的”，“但这是一个不受欢迎和不人道的立场，被自由派同事责难……最
高法院不能将缪尔达尔的 《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制定成法律”。③ 这虽
然是不赞同推翻 “隔离但平等”原则的观点，但从中可见最高法院法官们深受 “美国的两难困
境”的影响。

法官法兰克福特和杰克逊在个人价值上都赞同废除种族隔离，但他们是严格区分法律
价值和个人价值的。法兰克福特说，他阅读了第１４条宪法修正案的所有历史，没有找到废
除种族隔离的法律依据。杰克逊认为，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说种族隔离是违宪的，也没有任何法
院判决意见说它是违宪的。他甚至嘲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辩护意见是基于 “社会学”，而不
是基于法律。法官克拉克强调，若在学校推行种族融合而令黑人和其他种族的孩子陷入麻烦，

下级法院应有权暂缓推进。④ 法官里德一直坚持 “种族隔离是符合宪法”的观点，但他预测未来
十年将实现种族之间的 “真正平等”。⑤

根据法兰克福特的提议，最高法院要求对布朗案进行重新辩论。⑥ 在重新辩论前夕，思想相
对保守的首席大法官文森在１９５３年９月因病离世。接替文森担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沃伦虽
然是共和党人出身，但立场鲜明地支持黑人民权。面对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法官力量对比
形势的变化，曾经犹豫不决的法兰克福特不由感慨地说，文森的去世使他得到 “平生第一个暗
示，世间真有上帝”。法兰克福特随后改变立场，支持废除种族隔离。至此，已有六名法官支持
废除种族隔离。但在首席大法官沃伦看来，由于判决结果意义重大，所以最高法院应以一致赞
同的方式推翻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沃伦在最高法院开展了他的个人 “斡旋”，通过和善、亲
切的沟通，发展了与同事之间的友好关系，最终说服其他几位持异见的法官支持废除种族隔离
制度。同时，沃伦也向这些法官妥协，同意废除种族隔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立即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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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①

基于对现有材料的分析，有理由推断，布朗案一致性判决的达成，除首席大法官沃伦的个

人努力外，国际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最高法院就布朗案再次展开辩论。里德仍

然坚持种族隔离不是建立在种族低劣论基础之上，而是基于种族差别。杰克逊坚信，种族隔离

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克拉克有所妥协，他认为，如果要废除种族隔离，那么应该谨慎处理。②

１９５４年３月１５日，杰克逊就布朗案起草了个人的 “配合意见”（ｃｏｎｃｕｒｒ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他坦承，

很难从法律上证明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是正确的。然而，他最终改变了立场。在这份２３页

的备忘录中，他仅用２页的篇幅论证 “隔离但平等”原则是错误的。他表示，最高法院废除种

族隔离是 “基于道德的力量”。③ 法官助理巴雷特·普雷蒂曼 （Ｅ．Ｂａｒｒｅｔｔ　Ｐｒｅｔｔｙｍａｎ）致信杰克

逊说，仅２页的赞同论证读起来好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理由 “几乎是事后的想法”。他建议杰

克逊有所改变，因为 “配合意见”看上去是 “羞于同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④ 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０
日，法兰克福特致信里德，称赞他改变决定，最终使最高法院在布朗案判决上达成全体一致。他

说，这是一场涉及里德的 “思想良知的艰难斗争”，但对里德而言，这是 “为国家所做的努力”。在

法兰克福特看来，里德的决定对 “国家大有裨益”。⑤ 很难想象，里德在这种于 “国家大有裨益”

的思想斗争中，没有考虑美国的外交利益。正如学者梅里韦瑟所言，里德在最后一刻被说服，

是因为他担忧种族隔离问题对美国国际事务的负面影响。⑥ 此外，法兰克福特在谈及自己立场改

变的原因时承认，主要是考虑到 “法律必须对舆论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回应”。⑦ 不难看出，

法兰克福特所指的 “舆论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实际上包括了国际舆论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由此

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本犹豫不决或持反对立场的几位法官之所以最终改变决定，一个重

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如果继续维持种族隔离制度，必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外交利益。

此外，布朗案的判决词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亲自撰写。除了判决内容本身，在遣词

造句和篇幅设计方面，沃伦也颇具匠心。他回忆说，自己一方面力图使判决意见能够深入浅出，

让非专业人士容易读懂；另一方面希望判决意见能在全国性日报上全文刊登而不需占用太多版

面。这样读者可以看到大法官们就废除 “隔离但平等”原则所做的完整推理，而不是从一份很

长的判决意见中阅读部分内容摘要。⑧ 之前对这一细节的解读往往局限于最高法院与民众沟通的

角度。其实，在国际史视野下，从布朗案判决后国外媒体的报道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从美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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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利用该判决向国际社会提升美国声誉和改善国家形象、从美国社会和媒体强调该判决的国际
意义以及从沃伦对冷战与民权关系的理解来看，沃伦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用心良苦，也很有可能

是为了扩大布朗案判决结果的国际宣传效果。

布朗案判决后，美国民众写给最高法院法官的信件中，不乏从国际视野来理解这一判决的

声音。奥利维亚·斯托克斯在给法官道格拉斯的信中表示，该判决的重要结果是，“在世界上其

他国家人民眼里，美国在推动民主给所有公民真正平等机会的进程中向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

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不能再刻意地利用我们在种族歧视和隔离上的最大污点，作为反对我们

道德领袖地位的武器”。① 美国的全国黑人妇女理事会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Ｎｅｇｒｏ　Ｗｏｍｅｎ）

主席威廉·梅森在致道格拉斯的信中写道，“您的判决恢复了我们民主的生气和活力……我们渴
望有一天能大声地说，‘我们民主原则的声明与行动是一致的’。在争取人的思想的斗争中，您

给了我们国家另一种最强大和最有效的武器”。②

四、判决的国际效果和美国的政治利用

布朗案判决在国际社会激起了广泛反响。在印度议会，尽管之前在美国问题上存在着较大

的反美情绪，但议员们 “一致为这次判决喝彩”， “就像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一致性判决那样”。③

１９５４年５月３０日，印度的主流媒体 《印度时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在显著位置发文评论
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上的判决，加速了种族隔离制度的衰落，是 “美国黑人迈向平等的

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该判决改变了美国人民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更多的人认识到 “种族隔
离制度与美国民主的传统和信条是不相容的”。④ ６月２日，《印度时报》再次刊文称赞该判决是
“美国的一大进步”，“对美国有着深远的影响”。⑤ 在印度新德里、孟买和马德拉斯 （旧称）有很

大社会影响力的 《印度快报》（Ｉｎｄｉ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赞扬布朗案判决是 “美国进步的公共舆论中的
一次健康的改变”。其他印度报纸虽然没有立即对该判决发表社论，但把这一事件放在头版头条

予以报道。⑥

据美国使领馆从达喀尔发回的电报，最高法院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在法属西
非受到了 “热烈欢迎”。当地一份周报 《新非洲报》（Ａｆｒｉｑｕ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发表了题为 《美国黑人
和白人终于能坐在同一所学校的长凳上》的文章。它预测，虽然美国的一些州将会 “绝望地挣

扎”反对布朗案判决，但希望黑人领导人和美国的 “精神力量”能给予判决力量和生命。文章
认为，“全世界的人民都会对这项进步措施感到欢欣鼓舞”。法属西非的其他报刊发表了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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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布朗案判决成为当地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美国使领馆的官员认为，应该牢记，与任何

其他单个因素相比，美国的学校种族隔离制度 “降低了美国在非洲人民中的声誉”，虽然很难立

即评价布朗案判决对美国声望的长期影响，但应该是有利的。①

在拉丁美洲地区，巴西圣保罗州桑托斯市议会主席古斯塔沃·马蒂尼 （Ｇｕｓｔａｖｏ　Ｍａｒｔｉｎｉ）

致信美国驻该市领事馆领事阿瑟·帕斯洛 （Ａｒｔｈｕｒ　Ｇ．Ｐａｒｓｌｏｅ），代表该市议会称赞布朗案判决。

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０日，桑托斯市议会通过一项动议，对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种族隔离制度违宪的判决

表示满意，认为美国通过这项判决，“建立起种族之间的公正平等”，这对 “全世界的和谐、和

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伟大的、友好的国家的领事馆应被正式告知，我们渴望并高兴地

加入到这个赞美的行列中来，文明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收到了这项判决”。② 桑托斯市议会的反应，

正是美国政府对布朗案判决海外效果的预期。客观地说，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的 “中间地带”，

在这些亚非拉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布朗案判决的影响大多比较正面。

在与美国保持 “特殊关系”的英国，当地媒体更侧重从国际影响的角度来评价布朗案判决

的意义。伦敦的一份倾向工党的 《每日先驱报》（Ｄａｉｌｙ　Ｈｅｒａｌｄ）说，反种族隔离的判决 “将使
每一位人类之友和民主的信仰者为之欢呼”，并称呼它是 “一项伟大的自由主义的胜利”。经常

批评美国的 《每日镜报》（Ｄａｉｌｙ　Ｍｉｒｒｏｒ）赞美这项判决可 “与林肯的 《解放宣言》相媲美”。③

《泰晤士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认为，布朗案判决是 “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最重要和具有深远影响的
判决之一”。④ 《每日邮报》（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的专栏作家唐·伊登表示，这项判决有助于回击有关
的负面报道，它们 “宣传美国对待其有色人种像狗一样甚至更差”。他说，这项判决 “是朝鲜、

印度支那以及整个远东地区亚洲人民的指路明灯”，“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美国国家声誉在国际

社会的提升”。⑤

其他西方国家的报刊对布朗案判决也不吝赞美。经常批评美国的法国 《世界报》 （Ｌｅ
Ｍｏｎｄｅ）发表社论赞扬这项判决，认为它 “标志着正义战胜了种族偏见，这是民主的胜利”。法
国的 《震旦报》（Ｌ＇Ａｕｒｏｒｅ）称呼布朗案判决是 “美国有色人种的一项重要胜利”。⑥ 澳大利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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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先驱晨报》（Ｓｙｄｎｅ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Ｈｅｒａｌｄ）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消除有关 “美国民主虚伪
的言论应大有帮助”。① 国际社会的评论充满溢美之词，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大多强调该判决对
美国政治制度、国家形象和声誉的意义。客观地说，布朗案判决的确减轻了美国的外交压力。

正如１９５６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所述，最近几年因种族歧视问题对美国的批评显著减少，
“部分可归功于最高法院在学校种族隔离诉讼案中的判决”。②

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除个别媒体对布朗案判决稍有提及，认为美国此举象征意义较大
外，大多保持沉默。苏联的 《消息报》（Ｉｚｖｅｓｔｉａ）认为，布朗案判决是美国 “意图以蛊惑性姿
态传播其价值”的例子。当看到该判决的执行被拖延时，《消息报》批评道：“美国最高法院纯
粹是虚伪至极，拿这一判决做宣传而已。”③ 但总体而言，国际社会对布朗案判决的反应大多比
较正面。

布朗案判决后，美国社会浓墨重彩地书写它的国际影响，试图利用这一判决，大力修复和
提升因种族隔离制度而受损的国家声誉。此前，种族隔离令美国在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支
持时迭遇尴尬。布朗案判决让美国社会看到了解决 “两难困境”的机会，并利用它来凸显美国
意识形态及其制度的 “优越性”。

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８日，在布朗案判决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摘抄了全
美重要报刊的社论。其中，《华盛顿邮报》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和 《时代先驱报》 （Ｔｉｍｅｓ
Ｈｅｒａｌｄ）认为，该判决将 “结束美国原则和实践之间令人苦痛的不一致性，帮助恢复我们在世
界的尊严”。《纽约先驱论坛报》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ｒａｌｄ　Ｔｒｉｂｕｎｅ）发表社论说，布朗案判决
“使得美国的法律与美国的良知和信条相符合”。《哈特福德报》（Ｔｈｅ　Ｈａｒｔｆｏｒｄ　Ｃｏｕｒａｎｔ）表示，

这个 “里程碑式的判决”意味着 “成功地迈向了我们的理想”，此后， “我们不仅宣扬民主，而
且更为完美地实践它”。《明尼安那波利斯论坛报》（Ｔｈｅ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Ｔｒｉｂｕｎｅ）评论说，“首席
大法官沃伦的话……将极大地影响我们与全世界深肤色人民的关系”。《辛辛那提问询报》（Ｔｈｅ
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　Ｅｎｑｕｉｒｅｒ）高度评价布朗案判决，称之为 “国家的良知”，在种族关系方面是美国历
史上 “最重要的司法判决”。《旧金山纪事报》（Ｔｈｅ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称赞布朗案判决
体现了 “美国的民主精神”，相信该判决 “对南美、非洲和亚洲来说，对美国持久的荣誉和利益
而言，将有更大的影响”。《波士顿先驱报》 （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ｅｒａｌｄ）自信地说，布朗案判决证明
“美国宪法仍是一个活着的宪法”。《得梅因纪事报》（Ｔｈｅ　Ｄｅｓ　Ｍｏｉｎｅ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直言，随着种族
隔离制度被判违宪，“最高法院开始消除美国民主最黑暗的污点”。④

黑人媒体不仅看重布朗案判决给黑人教育带来的影响，而且重视它对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
的意义以及在冷战中的作用。《阿姆斯特丹新闻报》 （Ｔｈ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Ｎｅｗｓ）认为，对黑人来
说，最高法院的判决是 “自 《解放宣言》以来最伟大的胜利”。 《匹兹堡信使报》 （Ｔｈｅ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Ｃｏｕｒｉｅｒ）表示，“美国的良知通过宪法说话了。这个清澈响亮的公告将令铁幕后的势
力……震惊和沉默。它将给亚洲和非洲成千上万的有色人种深刻的印象，无论种族、信仰和肤
色，理想主义和社会道德将会在美国获胜”。《芝加哥捍卫者报》（Ｔｈ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宣称，
“对美国民主来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不会像最高法院的一致性判决有意义”。《亚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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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世界日报》（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Ｄａｉｌｙ　Ｗｏｒｌｄ）发表社论说，在这艰难的时期，当 “民主国家正在努
力争取一个自由的世界”时，布朗案判决将 “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实现履行 “世界领袖”

的职责上，该判决 “将会加强我们国家的地位”，“弘扬民主精神”。①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黑人

社会与美国政府对布朗案判决的政治利用是有差异的。黑人社会更多的是利用这一判决，使得

黑人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给美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政府越是利用该判决宣传美国的进

步，国际社会越是赞赏美国的民权成就，那么种族问题给美国带来的国际压力反而越大。因为

一旦美国此后出现严重的种族事件，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声会更大，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声誉受损

会更重。美国政府会因此更进一步加大黑人民权改革的力度。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将有利于推

动黑人民权发展。

在实行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美国南部州，也有部分报刊从冷战的角度来理解和肯定布朗案

判决的价值。田纳西州的 《查特努加时报》 （Ｔｈｅ　Ｃｈａｔｔａｎｏｏｇａ　Ｔｉｍｅｓ）表示，布朗案判决是美
国在冷战中反击对手的 “最为有效的话题”， “国际舆论将会有利于美国”。② 《伯明翰新闻报》

（Ｔｈｅ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Ｎｅｗｓ）称赞布朗案判决 “是一个历史性的和及时的判决”。该报从国家安全
和冷战的角度分析了布朗案判决的影响，认为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制度违宪， “对非美主义
（ｕ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给出了新的定义”。该报肯定美国黑人的忠诚，称许黑人 “从未放弃这种信

念，美国民主是可以完善的以及正在变得更加完美”。该报认为， “多年以来，在美国的种族歧

视问题上，苏联的宣传利用了每一个音符和八度音阶”，但最高法院的判决为美国的进步增添了
“一盏明灯”，“符合我们所有人的最大利益”。③

美国的政治人物和社会精英利用布朗案判决，企图彰显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 “优越性”，吸

引第三世界国家追随美国。此前，严重的种族问题让美国民主实践黯然失色，而布朗案判决似

乎让美国士气大振。加州众议员帕特里克·希林格斯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Ｈｉｌｌｉｎｇｓ）声称，“我们正在努

力使所有种族、肤色和信仰的人相信，他们应该加入美国这一边……因此，在这个时刻，布朗

案判决特别受欢迎”。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赫伯特·汉弗莱 （Ｈｕｂｅｒｔ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称赞该判决是
“迈向民主征途的又一大步”。④ 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道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Ｄａｗｓｏｎ）说：“我们

声称是自由世界领袖，布朗案判决通过展示我们宪法不分肤色、种族和信仰致力于保障民权的

决心，在这方面帮助去除了最大的污点”，这是回击苏联宣传的 “最好的答案”。⑤ 西弗吉尼亚州

州立学院院长威廉·华莱士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Ｌ．Ｗａｌｌａｃｅ）表示，该判决是 “自 《解放宣言》以来最

重要的声明，美国民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⑥ 霍华德大学校长莫迪凯·约翰逊认为，对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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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精神领袖”的美国而言，布朗案判决堪称是 “一个伟大的、富于建设性的转折点”。全国

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人怀特甚至宣称，“这个判决揭穿了……有关美国民主腐朽的谎言”。① 美

国的政治人物和精英人士不仅如释重负，而且利用布朗案判决回击冷战对手，向世界宣传美国

在 “民主和道德”上获得了 “胜利”。

布朗案判决后，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因个人理念而对该判决颇有微词，② 但共和党及其政府

在利用该判决的国际影响力方面毫不迟疑。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１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称，

布朗案判决 “刚好顺应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正面攻击……它有利于保障自由世

界的伟大事业”。③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少数族裔事务主任瓦尔·华盛顿 （Ｖａｌ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说：

“这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在美国民主中，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等公民”，“这个判决只

可能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创造的气氛中达成”。④ 艾森豪威尔重视挖掘布朗案判决的新闻价值和

外交价值。尽管他认为在国内支持布朗案判决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但 “美国之音”向各国听众

传播了他的道德信条和判决内容。⑤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艾森豪威尔安排首席大法官沃伦访问印度，

努力提升美印关系和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其主要考虑是沃伦因布朗案判决而在印度享有较高

的声誉。⑥

美国政府自然不会放过利用布朗案判决营造的国际舆论氛围，重塑国家形象，回击对手批

评，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认为，布朗案判决对美国外交而言是一场胜利，应

该立即趁热打铁。⑦ １９５３年，艾森豪威尔重组了美国新闻署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以４０种语言的播报来对抗２４小时不间断的苏联宣传，使其成为一个服务于美国利益

的对外发声机构。⑧ 布朗案判决后，“美国之音”立即向欧洲播报这一重大判决的新闻，因为有

关国家一直对美国的种族隔离问题 “大做文章”。⑨ 伴随着 “硬新闻广播”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ｎｅｗ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ｓ）瑏瑠 的是 “美国之音”所做的评论，强调美国的种族隔离问题 “是在民主程序下通过

法律解决的，而不是通过暴力统治或专制命令”。瑏瑡 在布朗案判决后的数小时内，“美国之音”用

３５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了这条新闻。瑏瑢 该判决成为了 “美国之音”新闻节目关注的焦点。在

随后的数天里，“美国之音”重点针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反复广播布朗案的判决内容，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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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在这些国家里 “美国黑人仍然是奴隶和没有社会地位的公民的刻板形象”，削弱他们的
“反美宣传”。①

布朗案判决更成为反击苏联的武器。《废除种族隔离的公民指南》（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Ｄｅ－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评论道：“‘美国之音’把布朗案判决传播到全世界。数百位国内外领袖拍
电报祝贺，唯有莫斯科电台保持沉默。”② 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克莱尔·卢斯 （Ｃｌａｒｅ　Ｂ．Ｌｕｃｅ）

写道：“意大利公共舆论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美国最高法院的布朗案判决及其后续发展。”他声称，

该判决 “不仅再次提醒意大利人有关美国民主的意义，而且瓦解了共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反

美宣传的基础”。美国驻苏联大使认为，布朗案判决是 “如此明显地反驳了共产主义的宣传”，

所以当地媒体很少对该判决进行报道。美国驻印度大使承认，“我们在印度有效地利用了这个判

决”。美国新闻署声称，“在美国黑人作为公民稳步迈向充分平等的前进道路上”，布朗案判决是
“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并计划在１９５４年学校秋季开学后，向９０个国家播放一部电影，描绘马里

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一起上学的画面。③

美国政府还利用布朗案判决向全世界重申致力于 “自由和平等”。美国新闻署出版的 《自由

世界》（Ｆｒｅｅ　Ｗｏｒｌｄ）杂志刊登了题为 《世界上最成功的故事》的文章，讲述 “举世瞩目”的布
朗案判决，庆祝美国在种族关系领域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它声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一

个民族从奴隶身份上升为平等的、负责任的公民和自由人”，这是 “举世罕见的”。④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向世界展示一种 “积极的”美国国家形象，标榜美国民主作为一种政

治制度，在实现社会变革和个人自由方面 “更具优势”。⑤

结　　语

美国在冷战中以 “世界领袖”自居，极力向世界标榜美式价值。然而，冷战背景却让美国

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与其宣称的 “自由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反差，暴露在世界舞台的聚光

灯下。美国不仅备受国内舆论的批评，而且还饱受世界舆论，特别是主要对手———苏联的嘲讽。

战后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大量黑人获得解放并建立主权国家，而美国的黑人仍

遭受歧视。显而易见，种族问题极不利于美国拉拢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可以说，美国对黑人民

权政策的调整，离不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同时也是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斗争

的结果。

为了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声誉，加强 “自由的生活方式”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吸引力，

杜鲁门政府在多方压力下选择进行黑人民权改革，并以此来改变美国南部州以种族问题绑架国

家利益的格局。在布朗案中，美国政府以 “法庭之友”身份提交书面陈述，呼吁最高法院考虑

种族隔离和歧视问题对美国外交、国家安全和国家声誉的负面影响，明确提出废除中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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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种族隔离制度。

最高法院虽然未在布朗案的判决词中提及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出于冷战的考虑，但这一判
决的形成过程表明，冷战背景产生了重要影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对冷战时期 “美国的两难
困境”感受深刻。他们大多了解种族问题对美国外交造成了严重损害，认识到解决种族问题对
美国 “世界领袖”地位的重要意义，深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对美国大有裨益。因此，原先犹豫
不决或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改变了立场，九位大法官最终一致同意推翻 “隔离但平等”的原则。

客观地说，国际社会对布朗案判决的回应大多比较正面，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美国种族问
题的报道和批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新闻媒体、政治人物和社会精英纷纷利用这一判决，

向国际社会大肆宣扬美国民主制度的 “优越性”，赞颂美国不仅勇于正视自己的缺点，而且有能
力改正。美国黑人社会则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不仅在布朗案判决中取得了成果，而且把民权
运动转变成为一场 “为了美国民主的救赎而展开的伟大运动”。① 民权活动家们将美国民主与种
族问题的国际意义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美国政府真正致力于种族平等和正义，而不是把重点
放在冷战的政治考量上。② 布朗案判决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领导人怀特认为，争取人类自由
的工作并未结束，“胜利并非完全获得”，下一个重要的工作是突破 “贫民窟的铁幕”，否则美国
黑人无法充分享受该判决带来的成果。③ 实际上，布朗案判决并没有真正解决 “美国的两难困
境”。但冷战历史背景确为美国黑人民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契机。

〔作者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责任编辑：焦　兵　窦兆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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